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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7_9B_91_c59_607571.htm 监理工程师的法律责任主要来

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工程监理企业

是订立委托监理合同的当事人。监理工程师一般主要受聘于

工程监理企业，代表监理企业从事工程监理业务。监理企业

在履行委托监理合同时，是由具体的监理工程师来实现的，

因此，如果监理工程师出现工作过错，其行为将被视为监理

企业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监理企业在承担违约赔

偿责任后，有权在企业内部向有过错行为的监理工程师追偿

损失。所以，由监理工程师个人过失引发的合同违约行为，

监理工程师必然要与监理企业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建筑

法》第35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

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

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

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

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

承担监理责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l4条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刑法》第137条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

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导致安全事故或问题的原因很多，有自

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也有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单位等主观原因。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如果监

理工程师违反有关条例的规定，则要承担相应的质量监理和

安全生产监理责任。 百考试题环球网校 本着早准备、早复习

、早通过的思想特将推出2010年监理工程师考试辅导 精讲班

、冲刺班、习题班。本次辅导将由权威辅导专家王双增、王

英、齐宝库、吴海帆等担任主讲，全部采用视频授课的形式

呈现给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所有课程自

付费之日起都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多次反复学习，直到当期考

试结束后三天关闭。更多信息请访问：监理工程师站点 监理

工程师论坛 监理工程师在线考试中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